[bookmark: _GoBack]附件1 请仔细阅读《报考须知》及附件，阅读完毕后签署《报考承诺书》 报考须知 一、本考试报名资格审查施行告知承诺制。考试报名操作须由 报考人员本人完成，报名时须如实填报本人相关信息，承诺填报提 交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签字确认本人符合本考 试报名条件，并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责任。 二、签署《报考承诺书》的报考人员，原则上不再提交证明材 料。考试主管部门或者考试机构将依据有关规定，通过共享信息数 据比对方式对报考人员考试报名信息进行抽查和审查，考试结束后 符合发证资格人员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在抽查、审查、受理举报 等过程中，考试主管部门或者考试机构可以要求报考人员补充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被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并实施联 合惩戒的失信应试人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报考人员提交的个人联系方式信息（包括手机号、电子邮 箱、详细通信地址等），将作为相关考试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各种 通知、告知、处理决定等）经本人确认可收悉的送达地址。相关文 书发送至送达地址，即视为送达。以邮件回执、到达本人短信等特 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个人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须及时向报 名地考试机构提交变更申请。 四、报考人员不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考试报名无效。报考人 员不按照考试主管部门或考试机构规定的时限和方式补充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的，视作放弃审查资格。考试主管部门或者考试机构查实 报考人员违反承诺，在考试报名时存在提供虚假信息、虚假证明材 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行为， 将依法依规做出处理。 五、本考试报名条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考试报名操作流程 见附件。针对报名条件的不明事项，可向报名地考试公告中公布的 咨询单位进行咨询。 报考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报考须知》及考试报名条件等相关规定，对 相关规定内容已充分理解。在此基础上，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填报 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确认本人符合本 考试报名条件；本人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否则自愿接受相应处理
